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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

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粤府[2009]78 号）、《关于提

升“三旧”改造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粤

府[2016]96 号）、《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深府令第

290 号）、《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深府

[2012]1 号）、《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的

暂行措施》（深府办[2016]38 号）、《市规划国土委关

于开展各区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深规土[2016]936 号），有序开展福田区城市更新工

作，加快土地二次开发利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支

撑福田区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和一流中心城区，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

和《深圳各区（新区）城市更新五年规划编制技术指

引》,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编制的主要依据包括：

1.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2. 《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3.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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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

意见》

5. 《关于“三旧”改造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粤府

[2009]122 号)

6. 《关于提升“三旧”改造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

通知》

7.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

8.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

9.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的暂行措施》

10. 《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规定》

11. 《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创新型产业用房配建规定

(试行)》

12. 《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

13. 《深圳各区（新区）城市更新五年规划编制技术

指引》

14. 《福田区城市更新统筹规划工作技术指引》

15. 《福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

16. 其他相关规划及标准。

第三条 本规划遵循“规划引领、政府统筹、公益优先、市场

运作、公众参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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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本规划范围为深圳市福田区全域。

第五条 本规划是指导福田区城市更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与

行动指南，是对《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

与《福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的目标落实与规划深化，是指导福田区“十三五”

期间更新片区统筹规划编制、更新单元计划制定、更

新单元规划编制以及项目实施的重要依据。

第六条 本规划期间为 201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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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更新目标

结合上层次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要求以及福田区发展

规划和更新实施情况，确定福田区城市更新“十三五”总体

目标。

第七条 总体目标

积极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总体要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理念，

充分发挥强区放权背景下更新规划的统筹引导作用，有序推

进全区城市更新工作,引导更新项目向综合提升、系统优化、

精细管控转变，实践“四个更新”，更快更好地建设“国际

化创新型城市和一流中心城区”。

第三章 更新策略

为实现福田区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目标，制定包括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高产业发展质量、打造幸福首善之区、

践行低碳生态更新等方面的策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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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优化城区空间布局

“十三五”期间，通过城市更新规划引导作用，进一步

强化“一核、两廊、三带”城区整体空间发展格局、促进形

成“环中心公园活力带”，优化重点片区城市空间形态，精

细化城市环境品质，实现紧凑集约高效发展和人本活力品质

发展。

第八条 强化城区整体空间格局

通过城市更新进一步稳固“一核、两廊”空间发展格局。

通过岗厦、皇岗村等片区城市更新，进一步提升中央商务区

核心功能，形成中央活力区。加强梅林与彩田、福保等片区

工业区升级改造更新力度，引领中央商务核心区南北沿线科

技创新职能，形成复合活力中轴。积极推进东、西两翼生态

廊道周边城市更新项目，完善商务、居住、休闲、景观等复

合功能。

第九条 优化城区整体空间形态

基于福田区现状城市空间形态，通过城市更新描绘“一

体两翼、大鹏展翅、南北叠落、多点开花”的整体空间形态

特征。鼓励位于“一体两翼”、“多点开花”区域的城市更新

项目，在交通承载力范围内，以轨道站点为核心高强度开发，

引导大脑壳山、红树林保护区周边城市更新项目建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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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深南大道及福田中轴线形成“大鹏展翅、南北叠落”的差

异化高度格局。

第十条 局部构建疏密有致的空间环境

依托城市更新对空间形态的优化配置作用，以及以轨道

交通为核心的差异化空间发展策略，实现局部空间环境疏密

有致、紧凑发展。

第二节 提高产业发展质量

“十三五”期间，以实现产业空间集约高效、构建更加

合理、平衡、可持续的产业格局为目标，盘活存量产业空间，

推动产业高端化多样化发展，拓展实体经济新增长点；鼓励

多元更新模式，保障低成本创新空间，提升创新实力，提供

长期发展持续动能。

第十一条 推进重点片区产业升级，引导产业片区统筹更新

“十三五”期间，在福田区“三带八组团”的产业格

局基础上，通过城市更新着重推进“三带五组团”产业片区

转型升级，特别是要着力保障“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

助力打造深港创新发展“新引擎”。

针对重点产业片区，强化规划统筹作用，通过统筹开发

模式、平衡各方利益与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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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城市功能整体升级。

第十二条 提高“工改工”规模，加大高质量产业空间供给

“十三五”期间,通过城市更新加快老旧工业区升级改

造，进一步提升“工改工”类更新项目规模，针对工业区块

线内的旧工业区改造项目，原则上不允许进行“工改商”、“工

改居”等非工业转型升级类的城市更新。

第十三条 有序引导“工改 M0”更新，合理安排新型产业空

间

明确“工改 M0”类更新项目准入条件，有序推进新型产

业园区建设，为创新型产业发展提供空间集聚、配套完善的

高端载体。

第十四条 鼓励多元更新模式，保障低成本创新空间

稳步推进旧工业区复合式更新。可开展符合《关于加强

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的暂行措施》第六条的旧工业区开

展以拆除重建为主、综合整治为辅的复合式更新，改善产业

区基础配套设施，提升公共空间品质。

第三节 打造幸福首善之区

“十三五”期间，以促进城市公共设施服务能力为目标，

提高城市更新中公共配套和基础设施的配建标准。积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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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项目及其周边地区公共设施的配套责任和实施时

序，完善福田区公共配套和基础设施服务水平。

第十五条 建成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探索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通过城市更新推进建

成标准先进、发展均等、供给丰富、服务高效的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十三五”期间，重点落实主题文化馆、

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大型文化设施，挖掘公园、广场和地铁新

兴文化空间潜能。

第十六条 加大公共配套设施配建力度

充分发挥片区城市更新统筹规划的作用，提升公共配套

设施建设规模。鼓励更新项目在现状环境品质差、公园绿地

缺乏的地区，以及现状独立占地的公共设施缺乏、上层次规

划明确需要落实的地区，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片

区统筹或制定相关政策，整合空间资源，平衡各方利益，落

实公园绿地、独立占地的公共设施，推动片区公共服务水平

的整体提升。

第十七条 保障公共配套设施优先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优先安排大型配套公共设施用

地，优先开展涉及医疗、教育、养老等重大公共设施建设的

更新计划立项、规划审批与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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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加大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力度

通过旧居住区改造、“工改工”保障更新项目供应人才

住房和保障性住房的规模。

第四节 鼓励低碳生态更新

第十九条 构筑多元复合的生态格局

通过城市更新推进基本生态网络和体系建设。通过加强

对重点生态廊道、斑块区域更新项目的管控，促进城市更新

与自然景观资源的融合。通过城市更新加强重要生态空间保

护和修复，推动城市生态保育和休憩功能融合发展。严格禁

止基本生态控制线、水源保护区等重点生态用地范围内的拆

除重建类更新行为。

第二十条 推行低碳生态更新模式

从更新计划、规划、实施、管理全过程贯彻低碳化更新。

第四章 更新结构指引与空间范围划定

根据福田区城市更新目标，明确辖区更新结构指引，划

定福田区“十三五”期间拟定实施拆除重建与综合整治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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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空间范围。

第一节 更新结构指引

第二十一条 更新功能结构

本次规划在“一核两廊三带八组团”空间结构的基础上，

结合《福田区现代产业体系中长期发展规划》确定的经济产

业发展目标和空间布局，以及福田区自身发展诉求和各片区

现状产业条件，划分六类功能分区。结合街道、社区界线以

及法定图则标准分区界线，划定 34 个更新统筹片区，明确

各片区更新主导功能。

第二十二条 更新结构指引

合理划分福田区更新结构，进一步提高“工改工”项目

比例，保障重点产业片区转型升级的需求；把控城中村改造

节奏，重点消化存量项目；严格控制旧城区项目更新改造。

第二节 更新空间范围划定

第二十三条 拆除重建更新空间范围

按照确定重点统筹片区、保障产业空间供给、保障重大

公共利益项目、统筹落实市更新“十三五”确定的拆除重建

空间范围以及落实区更新局已有项目库五大原则划定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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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拆除重建类空间范围。

第二十四条 综合整治更新空间范围

综合整治类空间范围主要针对近期难以满足拆除重建

项目要求，但存在安全隐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较为

薄弱、环境较为恶劣的更新对象。

第三节 更新统筹片区指引

第二十五条 统筹片区划定

为强化政府主导力度，加强对规划编制、片区整体利益

平衡、重大公共配套设施落地、基础支撑系统提升等内容的

整体统筹。结合上层次规划，全市优先拆除重建区和更新对

象分布，以及全区未来五年重点发展片区，更新动力强劲、

条件满足且相对成片的区域，划定车公庙、八卦岭、梅彩片

区为近期更新统筹片区。

第二十六条 统筹片区规划指引

政府主导更新统筹规划片区规划研究，以统筹解决问题

为导向，以优先落实公共配套设施及交通市政设施为抓手。

做好片区统筹规划前期研究工作，明确各片区的功能定位、

更新方式与更新重点区域，有目标有侧重地指导不同区域城

市更新工作，为片区统筹下的重点更新单元或一般更新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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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空间纲领及编制依据。

第二十七条 重点更新单元划定

落实市更新“十三五”规划要求，结合重点更新单元划

定要求，划定重点更新单元，优先落实城市基础设施和优化

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明确产业转型升级方向，优化产业空间

格局，重点落实配建人才住房、保障性住房及创新型产业用

房的要求。

第五章 配套设施规划指引

依据上层次规划、相关专项规划以及对福田区公共配套

水平与交通市政支撑能力的评估，确定福田区通过城市更新

贡献的公共服务类和交通市政类配套设施内容，并将目标任

务分配至街道或社区。

第一节 公共配套设施规划指引

第二十八条 独立占地配套设施

“十三五”期间力争通过城市更新规划落实独立占地公

共设施，其中包括九年一贯制学校及小学。

第二十九条 非独立占地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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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力争通过城市更新规划落实非独立占地

公共配套设施，主要包括社区管理用房、社区警务室、党群

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文化活动室等。

第二节 交通配套设施规划指引

通过城市更新的用地整合和功能调整，优先完善城市公

共交通网络、慢行交通网络和次支道路网络，完善交通设施

布局，促进城市交通与用地协调发展，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提升城市交通整体水平，将城市更新对交通的影响控制在城

市交通可接受范围。

第三十条 优化路网系统

依托城市更新，落实上层次规划道路交通发展措施，完

善加密次支路网系统。

第三十一条 优化公共交通系统

“十三五”期间力争通过城市更新优化公共交通系统。

第三节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指引

“十三五”期间，福田区应协调市政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与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时序。在市政基础设施薄弱地区，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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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升级与改造，在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

制阶段，优先落实各类市政基础设施的用地需求，保障设施

与更新项目同步实施，系统提升辖区基础支撑水平。

第三十二条 推进市政支撑系统更新

《福田区市政设施及管网系统升级改造规划》对全区市

政基础设施薄弱地区做了全面的评估，“十三五”期间，应

结合城市更新项目优先对市政管网支撑能力较差的片区进

行升级改造。

第三十三条 合理安排更新配建市政基础设施

“十三五”期间力争通过城市更新规划落实配建市政基

础设施。

第六章 “两房”配建指引

结合正在编制的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确定福

田区通过城市更新配建的保障性住房与创新型产业用房的

规模。

第一节 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配建指引

“十三五”期间，通过城市更新持续稳定规划配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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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保障性住房。

第二节 创新型产业用房配建指引

“十三五”期间，通过城市更新持续稳定规划配建创

新型产业用房。

第七章 行动方案与保障措施

根据福田区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目标、策略与指引

要求，制定推动规划实施的行动方案和保障措施。

第一节 更新行动方案

第三十四条 合理制定年度实施计划

结合福田区更新单元储备、计划立项、规划编制、规划

批准和土地出让的进度安排以及五年目标任务值，通过核减

2016-2017 年更新已完成任务，将本规划确定的“十三五”

各项目标落实到 2018-2020 年的每年度。

第二节 实施保障机制

第三十五条 健全更新管理机制

强化更新统筹。统筹安排拆除重建、综合整治、功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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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三种城市更新模式，科学、规范、有序地指导福田区城市

更新工作的开展，加快城市更新各项目标实现。

完善三级管控体系。开展片区统筹更新规划，构建宏观、

中观、微观三层次的更新规划管理体系。充分衔接更新单元

规划和全区更新统筹规划，实现从微观开发控制、中观统筹

协调到宏观目标调控层层传递的管理机制，全面加强城市更

新的统筹引导作用。

搭建更新预警机制。基于大数据平台确定更新预警地区，

建立更新预警机制，强化更新项目前段审查。

实现城市更新综合管控与定期评估。进一步完善更新全

链条管理，健全计划前段与规划实施后端管控，从静态的“计

划-规划-用地”的更新管理逐渐转变为“过程式”的综合管

控。

第三十六条 创新更新实施模式

积极探索政府主导类城市更新模式。以优化城市结构功

能、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提升人居环境为目标，注重城市历

史文化传承与生态环境保护，按要求划定重点更新单元，编

制重点更新单元规划，试点探索政府主导的更新单元实施机

制。

完善市场主导类城市更新模式。规范市场主体参与拆除

重建类城市更新，鼓励市场主体参与综合整治和功能改变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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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实施过程中加强政府调控和规划统筹。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积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城

市更新，实现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业主自改、合作更新等

多种更新模式共同推进。

第三十七条 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完善全区城市更新相关政策。以《深圳市福田区城市更

新实施办法（试行）》为蓝本，进一步推动全区城市更新相

关政策制定工作，为强区放权下的福田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

提供更可靠的法律保障。

第三十八条 加强组织工作保障

健全城市更新组织体系。按照市委、市政府强区放权的

统一部署，通过全面调整职责划分、完善机构配置、明确工

作流程、充实技术力量，构建科学高效、公正透明、规范优

质的城市更新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

规范城市更新运行机制和审批流程。建立“便捷高效、

公开透明”的审批机制，通过减少审批自由裁量权，增加政

策刚性，细化操作标准、规范程序等手段，优化审批流程。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建立互动开放的城市更新公众参与

制度，将公众参与贯穿于政策制定、计划制定、规划编制、

项目实施与监管的全过程，形成多方互动、和谐共赢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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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制。

第三十九条 完善更新监督与考核机制

健全动态监管与计划清理机制。加强更新项目的动态监

管，搭建常态化的计划清理机制。试行已批更新项目退出考

核机制，搭建更新实施绩效考核机制，根据城市更新任务分

工、进度要求，落实各街道及各部门责任，实施年度考核，

并将考核成绩纳入年度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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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市规划国土委对项目的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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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更新潜力范围分布图

2、 更新空间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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